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资金规模
	其中
	资金用途

	
	
	中央安排
	省级安排
	市级安排
	县级安排
	

	合 计：
	5136
	1380
	3756
	
	
	

	船营区
	905
	262
	643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资金140万元
千村美丽创建525万元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240万元

	昌邑区
	1480.5
	360
	1120.5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资金198万元
千村美丽创建962.5万元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320万元

	龙潭区
	1747.5
	418
	1329.5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资金210万元
千村美丽创建1137.5万元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400万元

	丰满区
	1003
	340
	663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资金238万元
千村美丽创建525万元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2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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